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487號

上  訴  人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  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文華                                     

訴訟代理人  簡凱倫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重劃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30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3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經過

(一)上訴人為配合鳳山地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並開發及活化週邊

土地，於民國102年10月4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鳳山市主要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編號第十五(鳳山車站專用區)案」都

市計畫書、圖；同年10月28日公告發布實施「擬定鳳山市都

市計畫(車站專用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計畫書、圖(下稱系

爭細部計畫)，並劃定計畫區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上

訴人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2款及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14條規定，擬具「高雄市第85期市地重劃計畫書、圖」

(下稱系爭重劃計畫書)報經內政部核定後，以105年11月15

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571440301號公告系爭重劃計畫書在

案。嗣上訴人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以107年6月19日高市府

地發字第10770823401號公告(下稱107年6月19日公告)重劃

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107年6月22日起至同年7月23日

止)，並於同日函知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二)被上訴人所有重劃前高雄市○○區○○段493、494及494-1

地號土地，重劃後分配至同區○○段71地號土地，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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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土地分配結果不服，於公告期間提出書面異議，經上訴人

函復查處結果，被上訴人仍有異議，經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

區段徵收會於108年12月4日召開第19次會議予以調處，調處

決議維持原分配結果，而調處不成立。上訴人乃擬具處理意

見報請內政部裁決，經內政部以109年2月7日台內地字第109

0260450號函復同意上訴人所擬處理意見維持原公告結果辦

理，上訴人據以109年2月12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900677600

號函通知被上訴人上開裁決結果(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對

原處分不服，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撤銷訴願

決定及原處分，上訴人遂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聲明及答辯，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上訴人不利之判

決，係以：

(一)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設置要點規定，有關重劃

土地分配事項，係由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組成委

員11人，以合議制方式審查，並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議。然

觀諸該會107年6月4日第10次會議(下稱第10次會議)會議紀

錄，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即編號5)，僅記載

決議依提案單位所提辦法照案通過，並未記載表決方法及結

果；復綜觀上開會議紀錄所附編號5審議案提案單位之說

明、辦法、發言內容摘錄各節，顯無法得知主席於提付表決

前，曾以何等方式表決或徵詢全體出席人將以無異議認可方

式表決，或全體出席人均對主席之詢問無異議而同意；如未

採無異議方式之表決，表決結果究竟有多少人贊成、多少人

反對或棄權等情。上訴人雖主張主席已詢問過與會各委員，

全體均無意見，此亦是一種表決形式，即為通過決議云云，

然經原審請上訴人提出該會議表決過程及詳細討論經過，上

訴人表示已無相關書面資料可資提供等語，自無從為對上訴

人有利之認定。是前揭會議紀錄既未記載就系爭重劃區土地

調配方式審議案之「表決方法及結果」，無從證明該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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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遵循會議規範規定之表決程序，其決議之程序即屬違法，

違反正當程序原則。

(二)市地重劃為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實現都市計畫之開發方法，依

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上訴人以市地重劃進行都市計畫之

開發，並為車站廣場之設置，固無違誤；惟有關廣場公共設

施用地負擔部分，依內政部71年11月2日台內地字第117584

號函釋可知，市地重劃區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公

園綠地以鄰里性質為限，核該函雖非針對廣場為解釋，然考

諸廣場與公園綠地均具有針對重劃地區居民使用需求而設之

活動空間，二者應為相同解釋，是廣場用地亦應具有鄰里性

(亦稱重劃地區性)為限，並以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作為此

等設施主要受益對象，由其等按其受益程度負擔重劃公共設

施成本，於受益程度與重劃負擔之間，具有合理關聯，尚屬

合理公平；反之，倘若廣場用地並非主要為重劃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群體提供受益利用，享有利用受益可能性的主體為廣

泛跨區域性之不特定公眾，卻要求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承

擔此公共設施之建設成本，與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範意旨

即相違背。

(三)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用地，包括位於車專二(車站體用地)前

道路兩側之2處站前廣場及位於車專三旁之1處入口廣場。而

查，依系爭細部計畫及系爭重劃計畫書之內容說明，站前廣

場係為因應舊有車站存有道路狹窄、交通擁擠、停車不易而

設計，入口廣場亦有窄小、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始為相關

都市規劃；且因應車站交通節點，為使人流、車流順暢運轉

而設置廣場作為開放空間使用。故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設施

顯係為將來車站所衍生之相關交通秩序、景觀設計規劃所準

備。至於該廣場是否具有鄰里性，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

間之關聯性為何，經原審通知上訴人答辯，上訴人僅提出都

市計畫書等資料，然其未為鄰里性相關說明，原審自無從得

知上訴人將廣場用地認定為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之具體理

由。又細觀系爭重劃區都市計畫地籍圖可知，站前廣場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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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車站交通樞紐及轉運之開放空間，其使用目的顯係方便公

眾往來車站或轉乘接駁通行使用，亦為車站附屬設施一環，

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並無合理之直接關聯，亦難想像重

劃區內居民得以利用該廣場舉辦各種活動及聚會之可能性，

該廣場不具有鄰里性甚明。而入口廣場則連結已整治之曹公

圳綠帶及車專三、五，以增加行人之服務功能，形成鳳山市

中心地標意象，足見該廣場明顯係為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接

近使用車站時享有開闊景觀，塑造車站周邊的開放空間意象

而設，其主要目的及功能亦非在提供重劃區內居民之生活需

求使用，亦不具有鄰里性之特質。是以，系爭重劃區內規劃

廣場用地之主要目的或功能在服務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的需

求，不具鄰里性(重劃地區性)之特質，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

第60條第1項之受益者付費精神，原處分卻將廣場用地列入

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自有違誤等語為論據。

四、本院按：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

列地區，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

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

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第4項)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

公告禁止事項、計畫之擬訂、核定、公告通知、測量、調

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分配設計、拆遷補償、工程施

工、地籍整理、交接清償及財務結算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60條第1項規定：「依本條例規定

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

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

車場、零售市場等10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地等4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

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

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

建築土地者，改以現金繳納。」內政部據上法律授權訂定之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第1項亦明定：「土地所有權人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本條例第60條規定，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一、公共設施

用地負擔：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

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

場、零售市場等10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

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後，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

其土地受益比例所算得之負擔。二、費用負擔：指工程費

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土

地受益比例，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負擔。」

(二)所謂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範圍之土

地進行規劃整理與興辦公共設施，並計算扣除土地所有權人

依其受益比例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相關費用後，按原

有土地相關位次重新分配予土地原所有權人之土地改良措

施，有促進土地利用、健全都市發展之功能，並為政府取得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都市計畫法第48條參照)。足知，市

地重劃之制度設計，係透過受益者負擔(或稱受益者付費)之

機制，由因公共設施設置而直接受有利益之土地所有權人負

擔公共設施用地與興建成本，政府則無償取得相關公共設施

用地之所有權。故依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受益者負擔之精

神，重劃負擔之必要性，應立基於受益與負擔之平衡，不得

使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超過其受益之範圍；申言

之，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必須考

量該等設施之服務機能及範圍與重劃區是否相當，對於明顯

非為服務重劃區內居民而設置之公共設施，應將之排除於重

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以免造成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之

過度負擔，致生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情事。因此，當重劃區內

依都市計畫配置之公共設施，屬於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

項所列之10項公共設施時，主管機關並非一律應將之列入重

劃負擔，主管機關仍應從都市規劃之觀點，衡量都市計畫配

置該公共設施之服務範圍對象與重劃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

否列入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以廣場為例，若依其面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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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目的，係以全市或數個行政區為服務範圍而明顯超越重

劃區之範圍者，即不應列入重劃負擔。

(三)經查，原審係依系爭細部計畫、系爭重劃計畫書及系爭重劃

計畫書地籍圖等資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論明：系爭重劃區內設置之廣場用地有3處，包括車專二(車

站體用地)前道路兩側之2處站前廣場及車專三旁之1處入口

廣場，而依系爭細部計畫內容之說明，站前廣場、入口廣場

之設置，係為解決舊有車站及周邊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始

為相關都市規劃；系爭重劃計畫書亦載明因應本計畫區為鳳

山區之交通節點，為使人流、車流在區內順利運轉，故規劃

於計畫區東側入口處及曹公路兩側配置廣場用地，並配合曹

公圳留設帶狀綠地，營造親水性人行空間場域，顯見系爭重

劃區內設置上開廣場設施係為將來車站所衍生之相關交通秩

序、景觀設計規劃所準備。又站前廣場既作為車站交通樞紐

及轉運之開放空間，顯係供方便公眾往來車站或轉乘接駁通

行使用，為車站附屬設施一環，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並

無合理之直接關聯；另入口廣場則連結已整治之曹公圳綠帶

及車專三、五，以增加行人之服務功能，形成鳳山市中心地

標意象，其主要目的及功能亦非在提供重劃區內居民之生活

需求使用，是以，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用地既係為車站交通

秩序及景觀所設計之空間規劃，主要目的或功能在服務重劃

區外不特定公眾的需求，不具鄰里性(重劃地區性)之特質，

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之受益者付費精神，

上訴人將廣場用地列入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地之重劃負

擔，使被上訴人之重劃負擔超過其受益範圍，自有違誤等

情，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意見，經核與卷內證據尚

無不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

原判決據以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

即無不合。又市地重劃固為實現都市計畫之開發手段，但都

市計畫規劃內容與市地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

界限，乃屬二事；基於受益者負擔原則，並非重劃區內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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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設施屬於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所列之公共設

施，均應列入重劃負擔，主管機關仍應衡量都市計畫配置公

共設施之服務範圍對象與重劃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否列入

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業經論述如前；

且主管機關於重劃區內規劃設置之公共設施是否符合法令規

定之鄰里性或地區性公共設施，核屬事實認定之問題。上訴

意旨援引主張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4條第2項明定

將廣場用地列入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且系爭細部計畫已將

廣場用地納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再者，系爭細

部計畫案就本計畫區之開發係為建構一新型態商業空間，顯

見廣場用地劃設目的，係為提供計畫區內商業空間完整環境

支援體系與景觀環境，非如原審所認定僅係車站交通及景觀

所設計之空間規劃，指摘原判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

不備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其主觀之見解及就原審認定事實之

職權行使事項為爭議，並無可採。

(四)公辦市地重劃實施流程為多階段的執行程序(平均地權條例

第56條第4項參照)，重劃計畫書之擬訂、核定與重劃負擔之

計算，係分屬前後不同階段之公辦市地重劃執行程序，平均

地權條例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均設有不同之規範條文。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2項、第3項規定，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

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以確定市地重劃書內

容；而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市地重劃計

畫書記載內容，有關「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面積

及「預估費用負擔」金額僅屬預估值。至土地所有權人實際

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面積及費用負擔金額，係由主管

機關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章「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規

定計算重劃負擔，據以辦理重劃土地分配；而土地分配面積

之計算，係以重劃前土地面積扣除重劃負擔(同辦法第29條

第1項之附件二計算公式參照)，足見重劃負擔影響重劃後分

配土地之面積。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明

定，主管機關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依該項規定公告土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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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結果時，應檢附「計算負擔總計表」以供土地所有權人閱

覽。從而，土地所有權人對於主管機關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

擔或費用負擔如有爭議，就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劃土地分配結

果不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2項、第3項規定，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行政法院自應審認主管機關計算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面積或費用負擔金額是否合法，據

為土地所有權人之訴有無理由的判決。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

意見，主張原處分之法源為已確定之系爭重劃計畫書，依系

爭重劃計畫書第8項「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已將廣場用

地約3,277平方公尺列入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範圍，原審卻以

廣場用地納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係違反平均地

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據以認定原處分違法，顯已侵犯

行政處分之確定力而違背法令云云，委無足採。

(五)又查，被上訴人因對於重劃之分配結果不服，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35條第3項規定，提出書面異議，復不服上訴人查

處結果，經調處不成立，上訴人遂擬具處理意見報經內政部

核准後，以原處分通知被上訴人維持原土地分配結果，被上

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此有上開各書函及被上訴人起訴狀附卷為憑，足見原

審認被上訴人之訴為有理由，而依被上訴人之聲明判決撤銷

之原處分，係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之異議所為維持原土地分配

結果之決定，並非上訴人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1項

規定所為公告系爭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之107年6月19日公

告。上訴意旨主張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2、第62條前段

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未對於重劃

分配結果提出異議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並自

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重行分配之土地視為其原有土地，且

被上訴人行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規定之異議權，亦僅

能就其個人所分配土地之結果，原判決撤銷原處分所公告系

爭重劃區市地重劃土地全部分配結果，已與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之2第1、2項及第62條前段規定產生矛盾，指摘原判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有未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顯係誤認被上訴人起

訴之訴訟標的及原處分之內容，亦無足取。

(六)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規定：「表決除本規範及各種會議另

有規定外，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可否同數時，如主

席不參與表決，為否決。」第60條規定：「(第1項)……左

列各款，得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如無異議，即為認

可，如有異議，仍應提付討論及表決。……(第2項)第58條

所定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得比照前項規定以

徵詢無異議方式行之，……。」查有關高雄市市地重劃土地

分配事項，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設置要點規

定，係由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組成委員11人，以

合議制方式審查，並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議。經查，依上訴

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第10次會議紀錄有關系爭重劃區

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之發言內容摘要欄內容所示，會議主席

係於出席委員就上開議案分別提出意見，並經提案單位當場

回覆完畢後，繼而表示「『若委員無其他意見』，本案照提

案單位所提辦法通過」等語，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應可認會

議主席已表達徵詢全體出席委員意見，如無異議，該議案即

照案通過之意，核與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第60條規定尚

無違背，原審未詳究第10次會議紀錄內容本旨，逕以該次會

議紀錄未記載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之「表決方

法及結果」，無從證明該次會議就該議案已遵循會議規範規

定之表決程序，認其決議有程序上之瑕疵，違反正當程序原

則，固有未洽，惟因與原判決結論無影響，雖上訴意旨據以

指摘，原判決仍應維持。

(七)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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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曹  瑞  卿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蕭  惠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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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487號
上  訴  人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  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文華                                      
訴訟代理人  簡凱倫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重劃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30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3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經過
(一)上訴人為配合鳳山地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並開發及活化週邊土地，於民國102年10月4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鳳山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編號第十五(鳳山車站專用區)案」都市計畫書、圖；同年10月28日公告發布實施「擬定鳳山市都市計畫(車站專用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計畫書、圖(下稱系爭細部計畫)，並劃定計畫區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上訴人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2款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規定，擬具「高雄市第85期市地重劃計畫書、圖」(下稱系爭重劃計畫書)報經內政部核定後，以105年11月15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571440301號公告系爭重劃計畫書在案。嗣上訴人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以107年6月19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770823401號公告(下稱107年6月19日公告)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107年6月22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止)，並於同日函知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二)被上訴人所有重劃前高雄市○○區○○段493、494及494-1地號土地，重劃後分配至同區○○段71地號土地，被上訴人對土地分配結果不服，於公告期間提出書面異議，經上訴人函復查處結果，被上訴人仍有異議，經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於108年12月4日召開第19次會議予以調處，調處決議維持原分配結果，而調處不成立。上訴人乃擬具處理意見報請內政部裁決，經內政部以109年2月7日台內地字第1090260450號函復同意上訴人所擬處理意見維持原公告結果辦理，上訴人據以109年2月12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900677600號函通知被上訴人上開裁決結果(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對原處分不服，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上訴人遂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聲明及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係以：
(一)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設置要點規定，有關重劃土地分配事項，係由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組成委員11人，以合議制方式審查，並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議。然觀諸該會107年6月4日第10次會議(下稱第10次會議)會議紀錄，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即編號5)，僅記載決議依提案單位所提辦法照案通過，並未記載表決方法及結果；復綜觀上開會議紀錄所附編號5審議案提案單位之說明、辦法、發言內容摘錄各節，顯無法得知主席於提付表決前，曾以何等方式表決或徵詢全體出席人將以無異議認可方式表決，或全體出席人均對主席之詢問無異議而同意；如未採無異議方式之表決，表決結果究竟有多少人贊成、多少人反對或棄權等情。上訴人雖主張主席已詢問過與會各委員，全體均無意見，此亦是一種表決形式，即為通過決議云云，然經原審請上訴人提出該會議表決過程及詳細討論經過，上訴人表示已無相關書面資料可資提供等語，自無從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前揭會議紀錄既未記載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之「表決方法及結果」，無從證明該次會議已遵循會議規範規定之表決程序，其決議之程序即屬違法，違反正當程序原則。
(二)市地重劃為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實現都市計畫之開發方法，依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上訴人以市地重劃進行都市計畫之開發，並為車站廣場之設置，固無違誤；惟有關廣場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部分，依內政部71年11月2日台內地字第117584號函釋可知，市地重劃區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公園綠地以鄰里性質為限，核該函雖非針對廣場為解釋，然考諸廣場與公園綠地均具有針對重劃地區居民使用需求而設之活動空間，二者應為相同解釋，是廣場用地亦應具有鄰里性(亦稱重劃地區性)為限，並以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作為此等設施主要受益對象，由其等按其受益程度負擔重劃公共設施成本，於受益程度與重劃負擔之間，具有合理關聯，尚屬合理公平；反之，倘若廣場用地並非主要為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群體提供受益利用，享有利用受益可能性的主體為廣泛跨區域性之不特定公眾，卻要求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承擔此公共設施之建設成本，與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範意旨即相違背。
(三)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用地，包括位於車專二(車站體用地)前道路兩側之2處站前廣場及位於車專三旁之1處入口廣場。而查，依系爭細部計畫及系爭重劃計畫書之內容說明，站前廣場係為因應舊有車站存有道路狹窄、交通擁擠、停車不易而設計，入口廣場亦有窄小、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始為相關都市規劃；且因應車站交通節點，為使人流、車流順暢運轉而設置廣場作為開放空間使用。故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設施顯係為將來車站所衍生之相關交通秩序、景觀設計規劃所準備。至於該廣場是否具有鄰里性，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間之關聯性為何，經原審通知上訴人答辯，上訴人僅提出都市計畫書等資料，然其未為鄰里性相關說明，原審自無從得知上訴人將廣場用地認定為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之具體理由。又細觀系爭重劃區都市計畫地籍圖可知，站前廣場係作為車站交通樞紐及轉運之開放空間，其使用目的顯係方便公眾往來車站或轉乘接駁通行使用，亦為車站附屬設施一環，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並無合理之直接關聯，亦難想像重劃區內居民得以利用該廣場舉辦各種活動及聚會之可能性，該廣場不具有鄰里性甚明。而入口廣場則連結已整治之曹公圳綠帶及車專三、五，以增加行人之服務功能，形成鳳山市中心地標意象，足見該廣場明顯係為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接近使用車站時享有開闊景觀，塑造車站周邊的開放空間意象而設，其主要目的及功能亦非在提供重劃區內居民之生活需求使用，亦不具有鄰里性之特質。是以，系爭重劃區內規劃廣場用地之主要目的或功能在服務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的需求，不具鄰里性(重劃地區性)之特質，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之受益者付費精神，原處分卻將廣場用地列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自有違誤等語為論據。
四、本院按：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列地區，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第4項)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公告禁止事項、計畫之擬訂、核定、公告通知、測量、調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分配設計、拆遷補償、工程施工、地籍整理、交接清償及財務結算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60條第1項規定：「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10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4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金繳納。」內政部據上法律授權訂定之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第1項亦明定：「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60條規定，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10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後，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所算得之負擔。二、費用負擔：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受益比例，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負擔。」
(二)所謂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範圍之土地進行規劃整理與興辦公共設施，並計算扣除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受益比例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相關費用後，按原有土地相關位次重新分配予土地原所有權人之土地改良措施，有促進土地利用、健全都市發展之功能，並為政府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都市計畫法第48條參照)。足知，市地重劃之制度設計，係透過受益者負擔(或稱受益者付費)之機制，由因公共設施設置而直接受有利益之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與興建成本，政府則無償取得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所有權。故依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受益者負擔之精神，重劃負擔之必要性，應立基於受益與負擔之平衡，不得使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超過其受益之範圍；申言之，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必須考量該等設施之服務機能及範圍與重劃區是否相當，對於明顯非為服務重劃區內居民而設置之公共設施，應將之排除於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以免造成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之過度負擔，致生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情事。因此，當重劃區內依都市計畫配置之公共設施，屬於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所列之10項公共設施時，主管機關並非一律應將之列入重劃負擔，主管機關仍應從都市規劃之觀點，衡量都市計畫配置該公共設施之服務範圍對象與重劃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否列入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以廣場為例，若依其面積與設置目的，係以全市或數個行政區為服務範圍而明顯超越重劃區之範圍者，即不應列入重劃負擔。
(三)經查，原審係依系爭細部計畫、系爭重劃計畫書及系爭重劃計畫書地籍圖等資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論明：系爭重劃區內設置之廣場用地有3處，包括車專二(車站體用地)前道路兩側之2處站前廣場及車專三旁之1處入口廣場，而依系爭細部計畫內容之說明，站前廣場、入口廣場之設置，係為解決舊有車站及周邊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始為相關都市規劃；系爭重劃計畫書亦載明因應本計畫區為鳳山區之交通節點，為使人流、車流在區內順利運轉，故規劃於計畫區東側入口處及曹公路兩側配置廣場用地，並配合曹公圳留設帶狀綠地，營造親水性人行空間場域，顯見系爭重劃區內設置上開廣場設施係為將來車站所衍生之相關交通秩序、景觀設計規劃所準備。又站前廣場既作為車站交通樞紐及轉運之開放空間，顯係供方便公眾往來車站或轉乘接駁通行使用，為車站附屬設施一環，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並無合理之直接關聯；另入口廣場則連結已整治之曹公圳綠帶及車專三、五，以增加行人之服務功能，形成鳳山市中心地標意象，其主要目的及功能亦非在提供重劃區內居民之生活需求使用，是以，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用地既係為車站交通秩序及景觀所設計之空間規劃，主要目的或功能在服務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的需求，不具鄰里性(重劃地區性)之特質，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之受益者付費精神，上訴人將廣場用地列入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地之重劃負擔，使被上訴人之重劃負擔超過其受益範圍，自有違誤等情，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意見，經核與卷內證據尚無不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原判決據以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市地重劃固為實現都市計畫之開發手段，但都市計畫規劃內容與市地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界限，乃屬二事；基於受益者負擔原則，並非重劃區內設置之公共設施屬於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所列之公共設施，均應列入重劃負擔，主管機關仍應衡量都市計畫配置公共設施之服務範圍對象與重劃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否列入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業經論述如前；且主管機關於重劃區內規劃設置之公共設施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之鄰里性或地區性公共設施，核屬事實認定之問題。上訴意旨援引主張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4條第2項明定將廣場用地列入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且系爭細部計畫已將廣場用地納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再者，系爭細部計畫案就本計畫區之開發係為建構一新型態商業空間，顯見廣場用地劃設目的，係為提供計畫區內商業空間完整環境支援體系與景觀環境，非如原審所認定僅係車站交通及景觀所設計之空間規劃，指摘原判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其主觀之見解及就原審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為爭議，並無可採。
(四)公辦市地重劃實施流程為多階段的執行程序(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4項參照)，重劃計畫書之擬訂、核定與重劃負擔之計算，係分屬前後不同階段之公辦市地重劃執行程序，平均地權條例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均設有不同之規範條文。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2項、第3項規定，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以確定市地重劃書內容；而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市地重劃計畫書記載內容，有關「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面積及「預估費用負擔」金額僅屬預估值。至土地所有權人實際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面積及費用負擔金額，係由主管機關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章「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規定計算重劃負擔，據以辦理重劃土地分配；而土地分配面積之計算，係以重劃前土地面積扣除重劃負擔(同辦法第29條第1項之附件二計算公式參照)，足見重劃負擔影響重劃後分配土地之面積。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明定，主管機關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依該項規定公告土地分配結果時，應檢附「計算負擔總計表」以供土地所有權人閱覽。從而，土地所有權人對於主管機關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或費用負擔如有爭議，就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劃土地分配結果不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2項、第3項規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行政法院自應審認主管機關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面積或費用負擔金額是否合法，據為土地所有權人之訴有無理由的判決。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意見，主張原處分之法源為已確定之系爭重劃計畫書，依系爭重劃計畫書第8項「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已將廣場用地約3,277平方公尺列入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範圍，原審卻以廣場用地納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係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據以認定原處分違法，顯已侵犯行政處分之確定力而違背法令云云，委無足採。
(五)又查，被上訴人因對於重劃之分配結果不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3項規定，提出書面異議，復不服上訴人查處結果，經調處不成立，上訴人遂擬具處理意見報經內政部核准後，以原處分通知被上訴人維持原土地分配結果，被上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此有上開各書函及被上訴人起訴狀附卷為憑，足見原審認被上訴人之訴為有理由，而依被上訴人之聲明判決撤銷之原處分，係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之異議所為維持原土地分配結果之決定，並非上訴人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所為公告系爭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之107年6月19日公告。上訴意旨主張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2、第62條前段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未對於重劃分配結果提出異議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並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重行分配之土地視為其原有土地，且被上訴人行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規定之異議權，亦僅能就其個人所分配土地之結果，原判決撤銷原處分所公告系爭重劃區市地重劃土地全部分配結果，已與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2第1、2項及第62條前段規定產生矛盾，指摘原判決有未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顯係誤認被上訴人起訴之訴訟標的及原處分之內容，亦無足取。
(六)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規定：「表決除本規範及各種會議另有規定外，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可否同數時，如主席不參與表決，為否決。」第60條規定：「(第1項)……左列各款，得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如無異議，即為認可，如有異議，仍應提付討論及表決。……(第2項)第58條所定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得比照前項規定以徵詢無異議方式行之，……。」查有關高雄市市地重劃土地分配事項，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設置要點規定，係由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組成委員11人，以合議制方式審查，並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議。經查，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第10次會議紀錄有關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之發言內容摘要欄內容所示，會議主席係於出席委員就上開議案分別提出意見，並經提案單位當場回覆完畢後，繼而表示「『若委員無其他意見』，本案照提案單位所提辦法通過」等語，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應可認會議主席已表達徵詢全體出席委員意見，如無異議，該議案即照案通過之意，核與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第60條規定尚無違背，原審未詳究第10次會議紀錄內容本旨，逕以該次會議紀錄未記載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之「表決方法及結果」，無從證明該次會議就該議案已遵循會議規範規定之表決程序，認其決議有程序上之瑕疵，違反正當程序原則，固有未洽，惟因與原判決結論無影響，雖上訴意旨據以指摘，原判決仍應維持。
(七)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曹  瑞  卿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蕭  惠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487號
上  訴  人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  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文華                                      
訴訟代理人  簡凱倫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重劃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30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3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經過
(一)上訴人為配合鳳山地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並開發及活化週邊
    土地，於民國102年10月4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鳳山市主要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編號第十五(鳳山車站專用區)案」都
    市計畫書、圖；同年10月28日公告發布實施「擬定鳳山市都
    市計畫(車站專用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計畫書、圖(下稱系
    爭細部計畫)，並劃定計畫區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上
    訴人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2款及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14條規定，擬具「高雄市第85期市地重劃計畫書、圖」
    (下稱系爭重劃計畫書)報經內政部核定後，以105年11月15
    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571440301號公告系爭重劃計畫書在案
    。嗣上訴人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以107年6月19日高市府地
    發字第10770823401號公告(下稱107年6月19日公告)重劃區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107年6月22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止
    )，並於同日函知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二)被上訴人所有重劃前高雄市○○區○○段493、494及494-1地號
    土地，重劃後分配至同區○○段71地號土地，被上訴人對土地
    分配結果不服，於公告期間提出書面異議，經上訴人函復查
    處結果，被上訴人仍有異議，經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
    收會於108年12月4日召開第19次會議予以調處，調處決議維
    持原分配結果，而調處不成立。上訴人乃擬具處理意見報請
    內政部裁決，經內政部以109年2月7日台內地字第109026045
    0號函復同意上訴人所擬處理意見維持原公告結果辦理，上
    訴人據以109年2月12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900677600號函通
    知被上訴人上開裁決結果(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對原處分
    不服，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上訴人遂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聲明及答辯，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上訴人不利之判
    決，係以：
(一)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設置要點規定，有關重劃
    土地分配事項，係由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組成委
    員11人，以合議制方式審查，並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議。然
    觀諸該會107年6月4日第10次會議(下稱第10次會議)會議紀
    錄，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即編號5)，僅記載
    決議依提案單位所提辦法照案通過，並未記載表決方法及結
    果；復綜觀上開會議紀錄所附編號5審議案提案單位之說明
    、辦法、發言內容摘錄各節，顯無法得知主席於提付表決前
    ，曾以何等方式表決或徵詢全體出席人將以無異議認可方式
    表決，或全體出席人均對主席之詢問無異議而同意；如未採
    無異議方式之表決，表決結果究竟有多少人贊成、多少人反
    對或棄權等情。上訴人雖主張主席已詢問過與會各委員，全
    體均無意見，此亦是一種表決形式，即為通過決議云云，然
    經原審請上訴人提出該會議表決過程及詳細討論經過，上訴
    人表示已無相關書面資料可資提供等語，自無從為對上訴人
    有利之認定。是前揭會議紀錄既未記載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
    配方式審議案之「表決方法及結果」，無從證明該次會議已
    遵循會議規範規定之表決程序，其決議之程序即屬違法，違
    反正當程序原則。
(二)市地重劃為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實現都市計畫之開發方法，依
    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上訴人以市地重劃進行都市計畫之
    開發，並為車站廣場之設置，固無違誤；惟有關廣場公共設
    施用地負擔部分，依內政部71年11月2日台內地字第117584
    號函釋可知，市地重劃區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公
    園綠地以鄰里性質為限，核該函雖非針對廣場為解釋，然考
    諸廣場與公園綠地均具有針對重劃地區居民使用需求而設之
    活動空間，二者應為相同解釋，是廣場用地亦應具有鄰里性
    (亦稱重劃地區性)為限，並以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作為此
    等設施主要受益對象，由其等按其受益程度負擔重劃公共設
    施成本，於受益程度與重劃負擔之間，具有合理關聯，尚屬
    合理公平；反之，倘若廣場用地並非主要為重劃區內土地所
    有權人群體提供受益利用，享有利用受益可能性的主體為廣
    泛跨區域性之不特定公眾，卻要求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承
    擔此公共設施之建設成本，與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範意旨
    即相違背。
(三)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用地，包括位於車專二(車站體用地)前
    道路兩側之2處站前廣場及位於車專三旁之1處入口廣場。而
    查，依系爭細部計畫及系爭重劃計畫書之內容說明，站前廣
    場係為因應舊有車站存有道路狹窄、交通擁擠、停車不易而
    設計，入口廣場亦有窄小、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始為相關
    都市規劃；且因應車站交通節點，為使人流、車流順暢運轉
    而設置廣場作為開放空間使用。故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設施
    顯係為將來車站所衍生之相關交通秩序、景觀設計規劃所準
    備。至於該廣場是否具有鄰里性，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
    間之關聯性為何，經原審通知上訴人答辯，上訴人僅提出都
    市計畫書等資料，然其未為鄰里性相關說明，原審自無從得
    知上訴人將廣場用地認定為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之具體理由
    。又細觀系爭重劃區都市計畫地籍圖可知，站前廣場係作為
    車站交通樞紐及轉運之開放空間，其使用目的顯係方便公眾
    往來車站或轉乘接駁通行使用，亦為車站附屬設施一環，與
    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並無合理之直接關聯，亦難想像重劃
    區內居民得以利用該廣場舉辦各種活動及聚會之可能性，該
    廣場不具有鄰里性甚明。而入口廣場則連結已整治之曹公圳
    綠帶及車專三、五，以增加行人之服務功能，形成鳳山市中
    心地標意象，足見該廣場明顯係為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接近
    使用車站時享有開闊景觀，塑造車站周邊的開放空間意象而
    設，其主要目的及功能亦非在提供重劃區內居民之生活需求
    使用，亦不具有鄰里性之特質。是以，系爭重劃區內規劃廣
    場用地之主要目的或功能在服務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的需求
    ，不具鄰里性(重劃地區性)之特質，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1項之受益者付費精神，原處分卻將廣場用地列入系
    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自有違誤等語為論據。
四、本院按：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
    列地區，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二、
    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
    理使用之需要者。……(第4項)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公告禁
    止事項、計畫之擬訂、核定、公告通知、測量、調查、地價
    查估、計算負擔、分配設計、拆遷補償、工程施工、地籍整
    理、交接清償及財務結算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第60條第1項規定：「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
    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
    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
    市場等10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
    等4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
    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
    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
    ，改以現金繳納。」內政部據上法律授權訂定之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21條第1項亦明定：「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60
    條規定，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
    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
    等10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
    記地等土地後，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
    所算得之負擔。二、費用負擔：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
    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受益比例，按評
    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負擔。」
(二)所謂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範圍之土
    地進行規劃整理與興辦公共設施，並計算扣除土地所有權人
    依其受益比例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相關費用後，按原
    有土地相關位次重新分配予土地原所有權人之土地改良措施
    ，有促進土地利用、健全都市發展之功能，並為政府取得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都市計畫法第48條參照)。足知，市地
    重劃之制度設計，係透過受益者負擔(或稱受益者付費)之機
    制，由因公共設施設置而直接受有利益之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公共設施用地與興建成本，政府則無償取得相關公共設施用
    地之所有權。故依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受益者負擔之精神
    ，重劃負擔之必要性，應立基於受益與負擔之平衡，不得使
    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超過其受益之範圍；申言之，
    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必須考量該
    等設施之服務機能及範圍與重劃區是否相當，對於明顯非為
    服務重劃區內居民而設置之公共設施，應將之排除於重劃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以免造成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之過度
    負擔，致生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情事。因此，當重劃區內依都
    市計畫配置之公共設施，屬於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所
    列之10項公共設施時，主管機關並非一律應將之列入重劃負
    擔，主管機關仍應從都市規劃之觀點，衡量都市計畫配置該
    公共設施之服務範圍對象與重劃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否列
    入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以廣場為例，若依其面積與設置
    目的，係以全市或數個行政區為服務範圍而明顯超越重劃區
    之範圍者，即不應列入重劃負擔。
(三)經查，原審係依系爭細部計畫、系爭重劃計畫書及系爭重劃
    計畫書地籍圖等資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論明：系爭重劃區內設置之廣場用地有3處，包括車專二(車
    站體用地)前道路兩側之2處站前廣場及車專三旁之1處入口
    廣場，而依系爭細部計畫內容之說明，站前廣場、入口廣場
    之設置，係為解決舊有車站及周邊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始
    為相關都市規劃；系爭重劃計畫書亦載明因應本計畫區為鳳
    山區之交通節點，為使人流、車流在區內順利運轉，故規劃
    於計畫區東側入口處及曹公路兩側配置廣場用地，並配合曹
    公圳留設帶狀綠地，營造親水性人行空間場域，顯見系爭重
    劃區內設置上開廣場設施係為將來車站所衍生之相關交通秩
    序、景觀設計規劃所準備。又站前廣場既作為車站交通樞紐
    及轉運之開放空間，顯係供方便公眾往來車站或轉乘接駁通
    行使用，為車站附屬設施一環，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並
    無合理之直接關聯；另入口廣場則連結已整治之曹公圳綠帶
    及車專三、五，以增加行人之服務功能，形成鳳山市中心地
    標意象，其主要目的及功能亦非在提供重劃區內居民之生活
    需求使用，是以，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用地既係為車站交通
    秩序及景觀所設計之空間規劃，主要目的或功能在服務重劃
    區外不特定公眾的需求，不具鄰里性(重劃地區性)之特質，
    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之受益者付費精神，
    上訴人將廣場用地列入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地之重劃負
    擔，使被上訴人之重劃負擔超過其受益範圍，自有違誤等情
    ，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意見，經核與卷內證據尚無
    不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原
    判決據以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即
    無不合。又市地重劃固為實現都市計畫之開發手段，但都市
    計畫規劃內容與市地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界
    限，乃屬二事；基於受益者負擔原則，並非重劃區內設置之
    公共設施屬於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所列之公共設施，
    均應列入重劃負擔，主管機關仍應衡量都市計畫配置公共設
    施之服務範圍對象與重劃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否列入重劃
    區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業經論述如前；且主
    管機關於重劃區內規劃設置之公共設施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之
    鄰里性或地區性公共設施，核屬事實認定之問題。上訴意旨
    援引主張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4條第2項明定將廣
    場用地列入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且系爭細部計畫已將廣場
    用地納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再者，系爭細部計
    畫案就本計畫區之開發係為建構一新型態商業空間，顯見廣
    場用地劃設目的，係為提供計畫區內商業空間完整環境支援
    體系與景觀環境，非如原審所認定僅係車站交通及景觀所設
    計之空間規劃，指摘原判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
    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其主觀之見解及就原審認定事實之職權
    行使事項為爭議，並無可採。
(四)公辦市地重劃實施流程為多階段的執行程序(平均地權條例
    第56條第4項參照)，重劃計畫書之擬訂、核定與重劃負擔之
    計算，係分屬前後不同階段之公辦市地重劃執行程序，平均
    地權條例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均設有不同之規範條文。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2項、第3項規定，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
    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以確定市地重劃書內
    容；而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市地重劃計
    畫書記載內容，有關「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面積
    及「預估費用負擔」金額僅屬預估值。至土地所有權人實際
    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面積及費用負擔金額，係由主管
    機關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章「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規
    定計算重劃負擔，據以辦理重劃土地分配；而土地分配面積
    之計算，係以重劃前土地面積扣除重劃負擔(同辦法第29條
    第1項之附件二計算公式參照)，足見重劃負擔影響重劃後分
    配土地之面積。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明定
    ，主管機關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依該項規定公告土地分配
    結果時，應檢附「計算負擔總計表」以供土地所有權人閱覽
    。從而，土地所有權人對於主管機關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或費用負擔如有爭議，就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劃土地分配結果
    不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2項、第3項規定，循序
    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行政法院自應審認主管機關計算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面積或費用負擔金額是否合法，據為
    土地所有權人之訴有無理由的判決。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意
    見，主張原處分之法源為已確定之系爭重劃計畫書，依系爭
    重劃計畫書第8項「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已將廣場用地
    約3,277平方公尺列入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範圍，原審卻以廣
    場用地納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係違反平均地權
    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據以認定原處分違法，顯已侵犯行
    政處分之確定力而違背法令云云，委無足採。
(五)又查，被上訴人因對於重劃之分配結果不服，依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35條第3項規定，提出書面異議，復不服上訴人查
    處結果，經調處不成立，上訴人遂擬具處理意見報經內政部
    核准後，以原處分通知被上訴人維持原土地分配結果，被上
    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此有上開各書函及被上訴人起訴狀附卷為憑，足見原
    審認被上訴人之訴為有理由，而依被上訴人之聲明判決撤銷
    之原處分，係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之異議所為維持原土地分配
    結果之決定，並非上訴人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1項
    規定所為公告系爭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之107年6月19日公告
    。上訴意旨主張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2、第62條前段規
    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未對於重劃分
    配結果提出異議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並自分
    配結果確定之日起，重行分配之土地視為其原有土地，且被
    上訴人行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規定之異議權，亦僅能
    就其個人所分配土地之結果，原判決撤銷原處分所公告系爭
    重劃區市地重劃土地全部分配結果，已與平均地權條例第60
    條之2第1、2項及第62條前段規定產生矛盾，指摘原判決有
    未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顯係誤認被上訴人起訴
    之訴訟標的及原處分之內容，亦無足取。
(六)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規定：「表決除本規範及各種會議另
    有規定外，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可否同數時，如主
    席不參與表決，為否決。」第60條規定：「(第1項)……左列
    各款，得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如無異議，即為認可
    ，如有異議，仍應提付討論及表決。……(第2項)第58條所定
    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得比照前項規定以徵詢
    無異議方式行之，……。」查有關高雄市市地重劃土地分配事
    項，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設置要點規定，係由
    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組成委員11人，以合議制方
    式審查，並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議。經查，依上訴人之市地
    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第10次會議紀錄有關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
    方式審議案之發言內容摘要欄內容所示，會議主席係於出席
    委員就上開議案分別提出意見，並經提案單位當場回覆完畢
    後，繼而表示「『若委員無其他意見』，本案照提案單位所提
    辦法通過」等語，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應可認會議主席已表
    達徵詢全體出席委員意見，如無異議，該議案即照案通過之
    意，核與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第60條規定尚無違背，原
    審未詳究第10次會議紀錄內容本旨，逕以該次會議紀錄未記
    載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之「表決方法及結果」
    ，無從證明該次會議就該議案已遵循會議規範規定之表決程
    序，認其決議有程序上之瑕疵，違反正當程序原則，固有未
    洽，惟因與原判決結論無影響，雖上訴意旨據以指摘，原判
    決仍應維持。
(七)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曹  瑞  卿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蕭  惠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0年度上字第487號
上  訴  人  高雄市政府                               
代  表  人  陳其邁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  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文華                                      
訴訟代理人  簡凱倫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重劃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4月30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33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經過
(一)上訴人為配合鳳山地區鐵路地下化計畫，並開發及活化週邊土地，於民國102年10月4日公告發布實施「變更鳳山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編號第十五(鳳山車站專用區)案」都市計畫書、圖；同年10月28日公告發布實施「擬定鳳山市都市計畫(車站專用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計畫書、圖(下稱系爭細部計畫)，並劃定計畫區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上訴人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2款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規定，擬具「高雄市第85期市地重劃計畫書、圖」(下稱系爭重劃計畫書)報經內政部核定後，以105年11月15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571440301號公告系爭重劃計畫書在案。嗣上訴人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以107年6月19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770823401號公告(下稱107年6月19日公告)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107年6月22日起至同年7月23日止)，並於同日函知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
(二)被上訴人所有重劃前高雄市○○區○○段493、494及494-1地號土地，重劃後分配至同區○○段71地號土地，被上訴人對土地分配結果不服，於公告期間提出書面異議，經上訴人函復查處結果，被上訴人仍有異議，經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於108年12月4日召開第19次會議予以調處，調處決議維持原分配結果，而調處不成立。上訴人乃擬具處理意見報請內政部裁決，經內政部以109年2月7日台內地字第1090260450號函復同意上訴人所擬處理意見維持原公告結果辦理，上訴人據以109年2月12日高市府地發字第10900677600號函通知被上訴人上開裁決結果(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對原處分不服，循序提起撤銷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上訴人遂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聲明及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係以：
(一)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設置要點規定，有關重劃土地分配事項，係由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組成委員11人，以合議制方式審查，並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議。然觀諸該會107年6月4日第10次會議(下稱第10次會議)會議紀錄，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即編號5)，僅記載決議依提案單位所提辦法照案通過，並未記載表決方法及結果；復綜觀上開會議紀錄所附編號5審議案提案單位之說明、辦法、發言內容摘錄各節，顯無法得知主席於提付表決前，曾以何等方式表決或徵詢全體出席人將以無異議認可方式表決，或全體出席人均對主席之詢問無異議而同意；如未採無異議方式之表決，表決結果究竟有多少人贊成、多少人反對或棄權等情。上訴人雖主張主席已詢問過與會各委員，全體均無意見，此亦是一種表決形式，即為通過決議云云，然經原審請上訴人提出該會議表決過程及詳細討論經過，上訴人表示已無相關書面資料可資提供等語，自無從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是前揭會議紀錄既未記載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之「表決方法及結果」，無從證明該次會議已遵循會議規範規定之表決程序，其決議之程序即屬違法，違反正當程序原則。
(二)市地重劃為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實現都市計畫之開發方法，依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上訴人以市地重劃進行都市計畫之開發，並為車站廣場之設置，固無違誤；惟有關廣場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部分，依內政部71年11月2日台內地字第117584號函釋可知，市地重劃區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公園綠地以鄰里性質為限，核該函雖非針對廣場為解釋，然考諸廣場與公園綠地均具有針對重劃地區居民使用需求而設之活動空間，二者應為相同解釋，是廣場用地亦應具有鄰里性(亦稱重劃地區性)為限，並以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作為此等設施主要受益對象，由其等按其受益程度負擔重劃公共設施成本，於受益程度與重劃負擔之間，具有合理關聯，尚屬合理公平；反之，倘若廣場用地並非主要為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群體提供受益利用，享有利用受益可能性的主體為廣泛跨區域性之不特定公眾，卻要求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承擔此公共設施之建設成本，與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範意旨即相違背。
(三)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用地，包括位於車專二(車站體用地)前道路兩側之2處站前廣場及位於車專三旁之1處入口廣場。而查，依系爭細部計畫及系爭重劃計畫書之內容說明，站前廣場係為因應舊有車站存有道路狹窄、交通擁擠、停車不易而設計，入口廣場亦有窄小、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始為相關都市規劃；且因應車站交通節點，為使人流、車流順暢運轉而設置廣場作為開放空間使用。故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設施顯係為將來車站所衍生之相關交通秩序、景觀設計規劃所準備。至於該廣場是否具有鄰里性，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間之關聯性為何，經原審通知上訴人答辯，上訴人僅提出都市計畫書等資料，然其未為鄰里性相關說明，原審自無從得知上訴人將廣場用地認定為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之具體理由。又細觀系爭重劃區都市計畫地籍圖可知，站前廣場係作為車站交通樞紐及轉運之開放空間，其使用目的顯係方便公眾往來車站或轉乘接駁通行使用，亦為車站附屬設施一環，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並無合理之直接關聯，亦難想像重劃區內居民得以利用該廣場舉辦各種活動及聚會之可能性，該廣場不具有鄰里性甚明。而入口廣場則連結已整治之曹公圳綠帶及車專三、五，以增加行人之服務功能，形成鳳山市中心地標意象，足見該廣場明顯係為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接近使用車站時享有開闊景觀，塑造車站周邊的開放空間意象而設，其主要目的及功能亦非在提供重劃區內居民之生活需求使用，亦不具有鄰里性之特質。是以，系爭重劃區內規劃廣場用地之主要目的或功能在服務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的需求，不具鄰里性(重劃地區性)之特質，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之受益者付費精神，原處分卻將廣場用地列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自有違誤等語為論據。
四、本院按：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規定：「(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列地區，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市地重劃：……二、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第4項)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公告禁止事項、計畫之擬訂、核定、公告通知、測量、調查、地價查估、計算負擔、分配設計、拆遷補償、工程施工、地籍整理、交接清償及財務結算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60條第1項規定：「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10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4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金繳納。」內政部據上法律授權訂定之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第1項亦明定：「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60條規定，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10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後，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所算得之負擔。二、費用負擔：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受益比例，按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負擔。」
(二)所謂市地重劃，係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將一定範圍之土地進行規劃整理與興辦公共設施，並計算扣除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受益比例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相關費用後，按原有土地相關位次重新分配予土地原所有權人之土地改良措施，有促進土地利用、健全都市發展之功能，並為政府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方式(都市計畫法第48條參照)。足知，市地重劃之制度設計，係透過受益者負擔(或稱受益者付費)之機制，由因公共設施設置而直接受有利益之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與興建成本，政府則無償取得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所有權。故依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受益者負擔之精神，重劃負擔之必要性，應立基於受益與負擔之平衡，不得使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超過其受益之範圍；申言之，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必須考量該等設施之服務機能及範圍與重劃區是否相當，對於明顯非為服務重劃區內居民而設置之公共設施，應將之排除於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以免造成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之過度負擔，致生侵害人民財產權之情事。因此，當重劃區內依都市計畫配置之公共設施，屬於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所列之10項公共設施時，主管機關並非一律應將之列入重劃負擔，主管機關仍應從都市規劃之觀點，衡量都市計畫配置該公共設施之服務範圍對象與重劃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否列入重劃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以廣場為例，若依其面積與設置目的，係以全市或數個行政區為服務範圍而明顯超越重劃區之範圍者，即不應列入重劃負擔。
(三)經查，原審係依系爭細部計畫、系爭重劃計畫書及系爭重劃計畫書地籍圖等資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論明：系爭重劃區內設置之廣場用地有3處，包括車專二(車站體用地)前道路兩側之2處站前廣場及車專三旁之1處入口廣場，而依系爭細部計畫內容之說明，站前廣場、入口廣場之設置，係為解決舊有車站及周邊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始為相關都市規劃；系爭重劃計畫書亦載明因應本計畫區為鳳山區之交通節點，為使人流、車流在區內順利運轉，故規劃於計畫區東側入口處及曹公路兩側配置廣場用地，並配合曹公圳留設帶狀綠地，營造親水性人行空間場域，顯見系爭重劃區內設置上開廣場設施係為將來車站所衍生之相關交通秩序、景觀設計規劃所準備。又站前廣場既作為車站交通樞紐及轉運之開放空間，顯係供方便公眾往來車站或轉乘接駁通行使用，為車站附屬設施一環，與重劃區內居民生活需求並無合理之直接關聯；另入口廣場則連結已整治之曹公圳綠帶及車專三、五，以增加行人之服務功能，形成鳳山市中心地標意象，其主要目的及功能亦非在提供重劃區內居民之生活需求使用，是以，系爭重劃區內之廣場用地既係為車站交通秩序及景觀所設計之空間規劃，主要目的或功能在服務重劃區外不特定公眾的需求，不具鄰里性(重劃地區性)之特質，不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之受益者付費精神，上訴人將廣場用地列入土地所有權人公共設施用地之重劃負擔，使被上訴人之重劃負擔超過其受益範圍，自有違誤等情，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意見，經核與卷內證據尚無不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原判決據以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又市地重劃固為實現都市計畫之開發手段，但都市計畫規劃內容與市地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界限，乃屬二事；基於受益者負擔原則，並非重劃區內設置之公共設施屬於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所列之公共設施，均應列入重劃負擔，主管機關仍應衡量都市計畫配置公共設施之服務範圍對象與重劃區是否相當，而決定是否列入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業經論述如前；且主管機關於重劃區內規劃設置之公共設施是否符合法令規定之鄰里性或地區性公共設施，核屬事實認定之問題。上訴意旨援引主張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4條第2項明定將廣場用地列入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且系爭細部計畫已將廣場用地納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再者，系爭細部計畫案就本計畫區之開發係為建構一新型態商業空間，顯見廣場用地劃設目的，係為提供計畫區內商業空間完整環境支援體系與景觀環境，非如原審所認定僅係車站交通及景觀所設計之空間規劃，指摘原判決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云云，無非係其主觀之見解及就原審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為爭議，並無可採。
(四)公辦市地重劃實施流程為多階段的執行程序(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4項參照)，重劃計畫書之擬訂、核定與重劃負擔之計算，係分屬前後不同階段之公辦市地重劃執行程序，平均地權條例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均設有不同之規範條文。依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2項、第3項規定，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以確定市地重劃書內容；而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市地重劃計畫書記載內容，有關「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面積及「預估費用負擔」金額僅屬預估值。至土地所有權人實際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面積及費用負擔金額，係由主管機關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章「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規定計算重劃負擔，據以辦理重劃土地分配；而土地分配面積之計算，係以重劃前土地面積扣除重劃負擔(同辦法第29條第1項之附件二計算公式參照)，足見重劃負擔影響重劃後分配土地之面積。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明定，主管機關辦理重劃分配完畢後，依該項規定公告土地分配結果時，應檢附「計算負擔總計表」以供土地所有權人閱覽。從而，土地所有權人對於主管機關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或費用負擔如有爭議，就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劃土地分配結果不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2項、第3項規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行政法院自應審認主管機關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面積或費用負擔金額是否合法，據為土地所有權人之訴有無理由的判決。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意見，主張原處分之法源為已確定之系爭重劃計畫書，依系爭重劃計畫書第8項「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已將廣場用地約3,277平方公尺列入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範圍，原審卻以廣場用地納入系爭重劃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係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第1項規定，據以認定原處分違法，顯已侵犯行政處分之確定力而違背法令云云，委無足採。
(五)又查，被上訴人因對於重劃之分配結果不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3項規定，提出書面異議，復不服上訴人查處結果，經調處不成立，上訴人遂擬具處理意見報經內政部核准後，以原處分通知被上訴人維持原土地分配結果，被上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此有上開各書函及被上訴人起訴狀附卷為憑，足見原審認被上訴人之訴為有理由，而依被上訴人之聲明判決撤銷之原處分，係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之異議所為維持原土地分配結果之決定，並非上訴人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第1項規定所為公告系爭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之107年6月19日公告。上訴意旨主張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2、第62條前段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未對於重劃分配結果提出異議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並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重行分配之土地視為其原有土地，且被上訴人行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5條規定之異議權，亦僅能就其個人所分配土地之結果，原判決撤銷原處分所公告系爭重劃區市地重劃土地全部分配結果，已與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之2第1、2項及第62條前段規定產生矛盾，指摘原判決有未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顯係誤認被上訴人起訴之訴訟標的及原處分之內容，亦無足取。
(六)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規定：「表決除本規範及各種會議另有規定外，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可否同數時，如主席不參與表決，為否決。」第60條規定：「(第1項)……左列各款，得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意見，如無異議，即為認可，如有異議，仍應提付討論及表決。……(第2項)第58條所定以獲參加表決之多數為可決之議案，得比照前項規定以徵詢無異議方式行之，……。」查有關高雄市市地重劃土地分配事項，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設置要點規定，係由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組成委員11人，以合議制方式審查，並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議。經查，依上訴人之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第10次會議紀錄有關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之發言內容摘要欄內容所示，會議主席係於出席委員就上開議案分別提出意見，並經提案單位當場回覆完畢後，繼而表示「『若委員無其他意見』，本案照提案單位所提辦法通過」等語，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應可認會議主席已表達徵詢全體出席委員意見，如無異議，該議案即照案通過之意，核與會議規範第58條第1項、第60條規定尚無違背，原審未詳究第10次會議紀錄內容本旨，逕以該次會議紀錄未記載就系爭重劃區土地調配方式審議案之「表決方法及結果」，無從證明該次會議就該議案已遵循會議規範規定之表決程序，認其決議有程序上之瑕疵，違反正當程序原則，固有未洽，惟因與原判決結論無影響，雖上訴意旨據以指摘，原判決仍應維持。
(七)綜上所述，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曹  瑞  卿
　　　　　　　　　　　　　　　法官　林  惠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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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蕭  惠  芳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